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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所報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」修正草案一案，准予依

核定本分行有關機關推動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107年9月4日法保字第10705509280號函。

二、檢附修正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」（核定本）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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